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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阶段（2013年—2014年）
随着融资平台模式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快速累积，地方政府建立新型举债融资机制的需要日益急迫，地方政府信用评级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2013年6月25日，财政部在《2013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中首次明确提出“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推进建立信用评级制度”。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的发展进入了试点阶段。随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城市经济财政及金融研究组于2013年7月启动了对广东省揭阳市在经济、财政和信用情况等方面的全面评估，并通过分析揭阳市财政和融资状况，来研究该市经济发展战略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研究组给予揭阳市A+ 的评级。2013年9月，中债资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签署地方政府评级合作协议，并发布了中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方法。中国本土评级机构开始为开展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准备。
2014年我国财政预算报告明确提出，要“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有效防控财政风险”，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推进建立考核问责机制和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制度”。2014年5月21日，财政部发布的《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提出“信用评级机构按照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开展信用评级工作，遵守信用评级规定与业务规范，及时发布信用评级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江苏、山东、北京、江西、宁夏、青岛10个省市率先开展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不再由财政部代偿。2014年6月6日，财政部又发布《关于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信息披露工作的指导意见》，主要对地方政府信息公开作出规定，对评级机构规定“中介机构所披露或出具的信息如含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应承担相应责任”。伴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的理论与实践均快速发展，评级机构先后制定相关评级办法并开展评级活动，专家学者的研究也日益增多。
从实践结果来看，自广东省政府公布我国首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之后，于2014年获批其他9个“自发自还”试点地区也都获得了AAA级的信用等级。这一结果受到了市场对信用评级的过程和方法的广泛质疑。

